
「悠遊 VISA 金融卡服務約定書」及「開立帳戶暨往來總約定條款

【新臺幣存款(含信託)】」內「簽帳金融卡約定事項」部份條款 

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簽帳金融卡約定事項 

申請人使用 貴行悠遊 VISA 金融卡

刷卡消費相關事項，同意優先適用

下列條款之約定，其餘有關 VISA 

金融卡之相關事項，悉依「開戶帳

戶暨往來總約定條款【新臺幣存款

(含信託)】」之約定辦理： 

第一條 名詞定義： 

一、 「持卡人」：指經 貴行同意並

核發簽帳金融卡之人，只要年滿十

五歲之自然人於 貴行開立新臺幣活

期性存款帳戶即可申辦本卡。 

二、 「簽帳金融卡」：指持卡人除

可依金融卡約定事項執行一般金融

卡之使用外，亦可使用於貼有 VISA 

貼紙的特約商店簽帳扣款，簽帳扣

款金額將由 貴行先行於簽帳金融卡

之指定扣款帳戶圈存，待特約商店

請款時，再做解圈扣款交易，在特

約商店未請款前，所有帳戶內圈存

金額仍依原約定之利率計息給持卡

人，若圈存後十五個日曆日（稅務

類交易最長四十五個日曆日），特約

商店仍未請款，則由 貴行系統將該

筆簽帳扣款金額自動解圈，惟若特

約商店超過十五個日曆日再來請

款，只要係持卡人之簽帳扣款，仍

將委請 貴行逕行由持卡人指定扣款

帳戶扣款。 

 

簽帳金融卡約定事項 

申請人使用 貴行悠遊 VISA 金融卡

刷卡消費相關事項，同意優先適用下

列條款之約定，其餘有關 VISA 金融

卡之相關事項，悉依「開戶帳戶暨往

來總約定條款【新臺幣存款(含信

託)】」之約定辦理： 

第一條 名詞定義： 

一、 「持卡人」：指經 貴行同意並

核發簽帳金融卡之人，只要年滿十五

歲之自然人於 貴行開立新臺幣活期

性存款帳戶即可申辦本卡。 

二、 「簽帳金融卡」：指持卡人除可

依金融卡約定事項執行一般金融卡之

使用外，亦可使用於貼有 VISA 貼紙

的特約商店簽帳扣款，簽帳扣款金額

將由 貴行先行於簽帳金融卡之指定

扣款帳戶圈存，待特約商店請款時，

再做解圈扣款交易，在特約商店未請

款前，所有帳戶內圈存金額仍依原約

定之利率計息給持卡人，若圈存後十

五個日曆日，特約商店仍未請款，則

由 貴行系統將該筆簽帳扣款金額自

動解圈，惟若特約商店超過十五個 

日曆日再來請款，只要係持卡人之簽

帳扣款，仍將委請 貴行逕行由持卡

人指定扣款帳戶扣款。 



第十一條 圈存及付款： 

一、 持卡人同意於簽帳扣款時，貴

行得先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

將該應付簽帳款項圈存（持卡人無

法提領該圈存款項），俟特約商店或

收單機構向 貴行請款時（即扣款

日），貴行再將該應扣款項支付之。

但如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自簽帳扣

款日起十五個日曆日（稅務類交易

最長四十五個日曆日）止仍未向 貴

行請款，貴行 

即應解除該圈存款項。 

二、 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存款

餘額於應扣款日不足支付某筆應付

簽帳款項時，貴行得依實際應付消

費款就當下之存款餘額予以扣除，

不足部分，持卡人仍應負清償責

任，持卡人並應儘速將不足部份款

項存入該「指定扣款帳戶」。 

三、 前項情形，貴行得自應扣款日

起，逐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

戶」扣除存款餘額，至應付簽帳款

項及其他費用全部清償完畢為止。

簽帳扣款交易原則上不得透支，惟

申請人有申請透支功能者，如廠商

請款時若指定扣款帳戶餘額不足，

貴行有權從其透支額度中請款。 

第十一條 圈存及付款： 

一、 持卡人同意於簽帳扣款時，貴

行得先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將

該應付簽帳款項圈存（持卡人無法提

領該圈存款項），俟特約商店或收單

機構向 貴行請款時（即扣款日），貴

行再將該應扣款項支付之。但如特約

商店或收單機構自簽帳扣款日起十五

個日曆日止仍未向 貴行請款，貴行

即應解除該圈存款項。 

 

二、 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存款

餘額於應扣款日不足支付某筆應付簽

帳款項時，貴行得就當下之存款餘額

予以扣除，持卡人並應儘速將不足部

份款項存入該「指定扣款帳戶」。 

 

 

三、 前項情形，貴行得自應扣款日

起，逐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

扣除存款餘額，至應付簽帳款項及其

他費用全部清償完畢為止。簽帳扣款

交易原則上不得透支，惟申請人有申

請透支功能者，如廠商請款時若指定

扣款帳戶餘額不足，貴行有權從其透

支額度中請款。 

 


